附件3
福州理工学院教师教学综合测评申请表
	姓名
	
	职称
	
	系（院）
	

	课程名称
	
	课程编号
	

	总学时
	
	理论
	
	课程性质
	

	上课班级及人数
	上课时间
	上课地点

	
	周次
	日次
	节次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教学研究与改革创新
	        教务处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申请人签名：
	

	学院（部）意见
	教学院长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备注：
1、 课程为教师单独开设课程，理论学时不少于12学时，选课人数不少于15人；
2、 教学研究与改革创新，成果应为教师任现专业技术职务以来所取得；
3、 教师于第一周内填写本表（一式两份）向学院（部）提出申请，学院审核后于第二周内提交到教务处和教学质量管理中心。

